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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「文化部表演藝術類補助作業要點」部分規定，並自即日生效。

附修正「文化部表演藝術類補助作業要點」部分規定

部　　長　李遠

文化部表演藝術類補助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

二、申請資格：經政府立案之演藝團體，或以從事表演藝術推廣為目的之財團法人、社團

法人、行政法人及大專院校。

三、補助範圍：於國內辦理之表演藝術計畫並符合下列項目之一者，得提出申請補助。

（一）有助於培育表演藝術專業人才、提升創新能量、促進表演藝術國際交流、發

展多元表演藝術活動之計畫。

（二）有助於提升整體表演藝術生態及發展之推廣計畫。

（三）同一單位及負責人合計每年至多補助二案。

五、申請時間及方式：

（一）每年受理申請一次，依公告期程受理。

（二）申請單位應於本部公告收件期間內，至本部獎補助資訊網進行線上申請，並

填寫相關申請表件，申請人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二條及第三條所

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者，應填報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四條第二

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」，逾期申請者，不予受理。申請表及

計畫書格式由本部另行公告。

（三）本部收受之所有申請資料及附件，不論是否給予補助，均不予退件，申請人

亦不得要求退還。

九、本部為推動具有特殊藝術性及時效性之活動，得依實際需要專款補助相關計畫。惟本

要點之補助不包含以邀請非立案表演藝術團體參與演出計畫者，及才藝招生、成果發

表、聯歡活動、社區聯誼為目的之活動。

十、基於避免重複補助原則，同一案件已獲本部、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、國家表演藝術中

心、文化內容策進院或本部附屬機關補助者，不得重複補助。若於核定後查知該計畫

內容有重複補（捐）助之情事，本部將取消補助，並追回補助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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